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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沈阳都市圈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学生组）“戏曲表演”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编号：ZZXS-2136 

赛项名称：戏曲表演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归属：文化艺术类

二、竞赛目的

为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和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精

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进一步发挥沈阳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

宏观指导和品牌作用，引领推进戏曲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充分展示中等职业院校戏曲表演专业的教育教学成果，促进优秀戏曲

表演行业中职人才的培养。

三、竞赛内容

（一）竞赛内容

比赛内容含基础知识、基本功法和剧目表演，重点考察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和角色塑造能力。

（一）剧目表演

要求参赛者展示本剧种、本行当的剧目片段。综合运用戏曲表演

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法，四功五法规范，表演生动准确。

（二）基本功法

要求参赛者进行戏曲四功即唱、念、做、打的综合展示，唱、念、

做、打是戏曲演员必备的技能。

（三）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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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赛者就戏曲表演、戏曲音乐、人物装扮及戏曲史等戏曲基

本知识进行现场问答。

日期 时间 地点 内容

2021 年 10

月 20日

剧目表演基本功法、

基本知识

四、竞赛方式

1.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以个人赛的参赛形式，每队配领队 1

人每队限报 5名选手。每名参赛选手指定 1名指导教师。

2.比赛拟于 10 月举行，时间 1 天。比赛分两轮进行。全体选手

参加第一轮比赛。比赛结束，按得分顺序，由高到低取选手总数的 60%

进入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结束，将两轮得分按不同权重计算总分，

按总分高低决定选手获奖等次。

五、竞赛流程

（一）报到抽签。各代表队于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报到，进行参

赛时间、顺序和分组的抽签；大赛办召开领队会议通报比赛有关情况

及要求。

（二）参赛准备。参赛选手按大赛办统一安排，在指定时间到指

定教室进行赛前练习，到比赛剧场或音乐厅舞台走台。

（三）正式比赛。参赛选手按抽签时间、顺序及规定流程到赛场

检录、候赛、参赛。第一轮进行自选剧目。进入第二轮比赛的选手仍

沿用第一轮抽签顺序，进行基本功法、基础知识问答，按规定流程参

加比赛。

决赛流程具体时间安排，待参加决赛人数确定后公布。

（四）所有参赛选手均须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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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至六年制中职一至三年级（含三年级）学生可报名参加中职组

比赛年龄须不超过 21周岁（当年），即 1999年 7月 1日后出生。

六、竞赛赛卷

选手须在大赛办公布的题库中选择和抽取，剧目表演须结合教学

和剧种特点，自主确定剧目（剧目片段）。

（一）剧目表演（ 65分）

展示方式：自选剧目（剧目片段）1个现场表演

（二）基本功法（ 30分）

展示方式：现场表演

如：原板、快板、京白、韵白、扳腿、三起三落、飞脚、扫蹚、

旋子、下腰、小翻、前扑、水袖功、甩发功、小快枪、单刀枪等，

（三）基本知识（ 5分）

赛项大赛办在大赛官方网站公布题库，题目分为文字题、图片题、

音频题及视频题等。选手现场抽取 2道题目，当场回答。

七、竞赛规则

（一）报名资格及参赛队伍要求

1.所有参赛选手均须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

（学制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含三年级））学生可报名参加中职组

本赛项比赛。 

2.参赛选手和参赛剧目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换。

如在准备过程中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换，须由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出具

书面说明，按相关规定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更换；比赛开始后，一律不

得更换。如擅自更换，将不予承认其参赛资格；允许选手缺席比赛。

（二）熟悉场地与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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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具体比赛时间、顺序和分组组别由抽签决定。选手须持

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及统一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赛；须提前在规定时

间内到达赛区现场检录；迟到超过 15 分钟的选手，视作弃权，不得

入场比赛。

（三）赛场要求

1.比赛、练习等所有场地及相关设备器材由大赛办统一安排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纸质资料、通讯工具和储存设备

（如 U盘）进入赛场，一旦发现，视同作弊。

（四）成绩评定

1.基本功法和剧目表演比赛，选手可使用伴奏碟或现场伴奏，一

经确定不得更改。伴奏碟须自行制作成音乐文件，统一为 MP3格式，

于开赛 15天前上传至指定邮箱（邮箱地址与题库一起同时于开赛 30

天前公布）。参赛期间选手练习时伴奏碟自备。

2.基本功法、剧目表演的助演人员，须为同一学校在校学生。

3.基本功法参赛选手一律穿练功服（自备）。

4.基本功法、剧目表演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少时则扣分，到时

即叫停。

5.比赛所用灯光、音响及一桌二椅等基本装置由赛项大赛办统一

安排，并由专人操作；比赛不用特效灯光、音响、布景及烟机、雪花

机、干冰等；选手若须用特殊道具，需在报名时说明；道具、服装由

选手自备。

八、竞赛环境

（一）场地及周边布局

在竞赛期间，赛场环境需要安全安静、整洁，保证技能竞赛顺利、

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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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场地均配有相应的设施设备，采光、照明、通风和控温良好。

赛场有保安、消防、设备维修和电力抢险等人员待命，并设置安全应

急通道，以防突发事件。赛场配备医疗、生活补给等服务站点，为选

手和工作人员提供服务。

（二）场内设施及布局

赛场地划分为检录区、比赛操作区、评委区、观摩区、设备区、

休息区等区域，区域之间有明显标志。

1.剧目表演、基本功法、基本知识比赛

沈阳师范大学星烁礼堂、星河剧场，具备戏曲演出的要求，

剧场有化妆间、休息室、观众席座位分上下两层。

2.演奏曲目在赛前按大赛办指定时间上传至指定邮箱。

  3.比赛时选手要着专业舞台演出服装。    

十、技术平台

1.具有戏曲剧目演出的基础灯光，具有戏曲剧目正常演出使

用的调音台、内置效果器、均衡器、压限器、音箱、手持话筒、

胸麦。

2.笔记本电脑、led屏幕等。

十一、成绩评定

（一）比赛评分由评审委员会当场集体评分。由专门计分人员去

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得出其它分数的平均分，即是参赛者

该项比赛内容的得分。各比赛项目的详细评分标准，由赛项专家组确

定。

（二）比赛分为第一轮和第二轮，第一轮项目：剧目表演，选出

百分之六十的选手参加第二轮。第二轮项目：基本功法和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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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选手以剧目分数排名为入选标准。分数采用百分制，参赛选手

的最后总得分，由各项比赛内容的得分按不同权重计算后，相加而成。

各项得分的权重为：基本功法 30%（其中，文行唱念部 10%分值，做

打部分占 5%；武行唱念部分占 5%，做打部分占 10%），基本知识 5%，

剧目表演 65%。

（三）戏曲表演赛项在基本功法方面，依据专业规范、专业素质

及专业能力等因素，确定标准，综合评分；基本知识方面，依据标准

答案评分；剧目表演方面，依据剧种、行当规范、技术能力、人物塑

造及艺术表现力，确定标准，综合评分。具体要求为：

1．基本功法：

（1）唱：要求参赛者演唱本剧种、本行当的唱腔选段，时间 3-4

分钟。在考察参赛者音准、音域、音色的基础上，要求做到字正腔圆，

节奏准确，富有剧种和行当韵味。

（2）念：要求参赛者展示本剧种、本行当的人物念白，形式不

限，时间 1-2分钟。要求吐字清晰有力，根据人物的特点和情节，妥

善处理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变化，具有鲜明的节奏感与韵

律美。

（3）做：要求参赛者展示戏曲身段、程式动作及特殊功法，时

间 2-3分钟。要求动作规范，形体协调，节奏鲜明，神形兼备，富于

美感。

（4）打：要求参赛者展示把子功、基功和武功，时间 3-5分钟。

把子功要求动作规范，节奏适度、攻防到位，手眼身法步协调统一；

基功、武功要求在腰腿软度、开度的基础上，展示飞脚、扫蹚、旋子、

翻身及跟头等技术技巧，要求动作规范、协调，在展示速度、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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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富有美感。

2．基本知识：要求参赛者就戏曲表演、戏曲音乐、人物装扮及

戏曲史等戏曲基本知识进行现场问答。时间 1-2分钟，答题要求名称

准确，要点清晰。

3．剧目表演：要求参赛者展示本剧种、本行当的剧目片段，时

间 10-15分钟。在考察参赛者扮相、身材、嗓子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参赛者唱、念、做、打的基础规范，技术技巧的掌握和运用，

舞台艺术的表现力，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

十二、奖项设定

1.参赛选手个人奖，设一、二、三等奖。以相应分赛项参赛选手

总数为基数，一等奖占比 10%，二等奖占比 20%，三等奖占比 30%。

2.指导教师奖。对获奖学生的指导教师由大赛办颁发相应级别的

指导教师证书。

十三、赛场预案

大赛办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进行

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

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

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承办单位赛前须按照大赛办要求排除安

全隐患。

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凭大赛办印发的

有效证件进入场地，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比赛现场内应

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在具有危险性

的操作环节，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

十四、赛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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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准备工作

1.承办单位应提供保证应急预案实施的条件。对于比赛内容涉及

高空作业、可能有坠物、大用电量、易发生火灾等情况的赛项，必须

明确制度和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2.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比赛场

地，不许随便携带书包进入赛场。

3.配备先进的仪器，防止有人利用电磁波干扰比赛秩序。大赛现

场需对赛场进行网络安全控制，以免场内外信息交互，充分体现大赛

的严肃、公平和公正性。

4.大赛办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

案。赛场环境中存在人员密集、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除了设置齐全

的指示标志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开辟备用通道。

5.大赛期间，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增加力量，建

立安全管理日志。

  (二)组织过程安全责任 

1.比赛期间，原则上由大赛办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食宿。

承办单位须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及文化，根据国家相关的民族政策，

安排好少数民族选手和教师的饮食起居。

2.比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宾馆/住宿经营许可资质。以学

校宿舍作为住宿地的，大赛期间的住宿、卫生、饮食安全等由大赛办

和提供宿舍的学校共同负责。

3.大赛期间有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大赛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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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办和承办单位须保证比赛期间选手、指导教师和裁判员、工作人

员的交通安全。

4.各赛项的安全管理，除了可以采取必要的安全隔离措施外，应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

5.各学校组织代表队时，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6.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并对所有选手、

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

7.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与赛场安

全管理的对接。

   (三)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大赛办，同时采

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大赛办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组委会。

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大赛办决定。事后，大

赛办应向组委会报告详细情况。

1.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2.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

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3.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并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四）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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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校师生员工必须查验健康码绿码、绿色行程卡，师生还须交

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在校门口放置足量的洗手液、消毒剂、口罩等防疫物资。设置

应急处置隔离场所，对体温异常的师生员工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3.校园内封闭场所无法落实一米线安全距离的，应佩戴口罩。

十五、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统一使用学校名称。

2.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参赛曲目在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更换。

3.参赛队须为参赛选手购买保险。

（二）指导教师须知

1.按要求准时参加领队会等会议，并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

协助大赛办组织好本队选手参赛的相关事宜。

2.按时参加抽签活动，确认比赛出场顺序，确保本队参赛选手准

时参加各项比赛。

3.熟悉比赛流程，妥善安排好本队人员每天的吃、住、行等日常

生活，保证安全。与相关赛务工作小组保持联系。

4.贯彻执行比赛的各项规定，比赛期间不得私自接触评委。

5.参赛队对评分、评奖、处罚等有异议拟申诉的，统一由领队在

评分、评奖结果和处罚决定公布后 2小时内，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

书面申诉报告。过时或口头申诉不予受理。

6.做好本队人员的思想教育和选手业务辅导、心理疏导工作，引

导参赛选手团结友爱，互相协作，树立良好的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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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尊重和支持评委和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

不随意进入比赛及其他禁止入内的区域，确保比赛进程的公平、公正、

顺利、高效。

（三）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及统一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

赛；须提前在规定时间内到达赛区现场检录；迟到超过 15分钟的选

手，视作弃权，不得入场比赛。

2.选手由引导员引导进入赛场，并在指定地点等候比赛，不得随

意走动，不得大声喧哗。

3.选手不得携带任何书籍、纸质资料、通讯工具和存储设备（如

U盘）进入赛场，一旦发现，视同作弊。

4.所有比赛项目均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超时或缺项将扣分。选

手比赛结束，即跟随引导员离开赛场，不得在赛场滞留。

5.在比赛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操作，爱护比赛现场

的设备和器材，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6.参赛选手应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服从比赛大赛办的指挥

和工作人员的安排。诚信参赛，拒绝舞弊，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等舞弊

行为，即取消该选手的比赛资格和成绩，并通报批评。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必须服从大赛办统一指挥，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比赛各项服务

工作。按时到岗，尽职尽责做好分配的各项工作，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2.协助大赛办做好抽签、检录、计时和统分等工作。认真检查、

核准选手证件，引领选手进入和离开赛场，不得带领非参赛选手进入

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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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遇突发事件，要及时向大赛办报告，同时做好疏导工作，避

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比赛圆满成功。

4.不得在赛场内接听或打电话。坚守岗位，不做与工作岗位无关

的事项。

十六、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

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      

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

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

受理。 

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

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七、竞赛观摩

比赛观摩对象为参赛院校师生及有关从业人员。观摩要求：     

（一）在指定区域内观摩，观摩凭选手证、领队证、指导教师证、

工作证等相关证件入场；

（二）不得喧哗，不得对场上比赛选手做出任何提示或干扰，不

得进入评委席，不得干扰评委正常工作；

（三）若出现干扰比赛正常进行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将相关人

员带离现场。

十八、竞赛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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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办要安排对全部比赛过程无盲点录像，同时，安排对优秀选

手、优秀指导教师、评委和行业专家进行采访；突出赛项重点与优势

特色，为大赛宣传和资源转化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

十九、资源转化

赛项结束后 1个月内完成竞赛资源的整理与归档，并在此基础上

完成制定资源转化方案。

    （二）教学资源转化方案

    1．在赛项结束 1 个月内，整理编辑出竞赛获奖选手的风采展示

片和竞赛宣传片。

2．在赛项结束 3个月内，完成编辑比赛样题、比赛考核评分案

例等，促进教学方式、培养模式、评价方式的改革，全面提升舞蹈表

演专业建设水平。

3．在赛项结束半年内，完成比赛视频的编辑制作，推进教学资

源开发。编辑比赛和专家点评音像记录，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真实、生

动、共享性视频资源，为选拔和推出优秀舞蹈人才提供广阔的平台。


